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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房地产中介行业自律公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州房地产中介行业的经营

行为，为客户提供优质规范的服务，提升行业形象，促进行

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行业实际，

制订《德宏州房地产中介行业自律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第二条 本公约所指房地产中介行业是指凡是从事房

地产一手代理、二手居间和代理，以及服务活动的行业的总

称。 

第三条  房地产中介行业自律的基本原则是遵纪守

法、诚实守信和公平公正。 

第四条  德宏州房地产行业协会负责本公约的组织实

施。 

第二章 自律条款 

第五条  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自觉

履行行业规范和本公约条款。在独立、客观、公正和诚实信

用的原则下开展各类房地产经纪活动，遵守行业准则，不损

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行业整体利益和客户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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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自觉维护行业利益与形象，共同抵制有损行

业形象的不良行为，相互尊重，同业互助，不采用非正当手

段进行行业内竞争。 

第七条  善尽代理和居间义务，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

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的服务，不做虚假承诺及有违职业操

守和道德的行为。 

第八条  自觉维护客户合法权益，保守客户信息秘密，

不利用客户信息从事任何与向客户作出承诺无关的活动。 

第九条  尊重客户，不对客户构成电话、短信或其他

行为的骚扰。 

第十条  严格规范交易资金管理，不挪用、不占用客

户交易资金。 

第十一条  严格执行中介服务机构备案及年检制度，

严格规范执行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依法规范执业。 

第十二条  重视企业内部规范管理，加强企业内部培

训，提高从业人员业务素养。 

第十三条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牢固树立诚实守信的

服务意识。 

第三章  公约的执行 

第十四条   德宏州房地产行业协会是本公约的组织

实施机构，负责向公约成员传递行业管理的法律、法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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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行业自律信息；及时向政府主管部门反映成员的意愿和要

求，维护成员的合理正当权益，组织实施我州房地产中介行

业自律，并对成员遵守本公约的情况进行监督。 

第十五条  倡议广大中介服务机构及持证经纪人积极

签署并实施本公约。 

第十六条  公约成员应当规范履行本公约的各项内

容，对违反本公约的中介机构，本会可根据具体情况实施以

下惩戒： 

（一）在业内通报批评，责成书面检查； 

（二）公开曝光，并在会员工作群、房协网站、有关报

刊杂志上公告； 

（三）若是本会会员单位，则暂停其会员资格半年；属

本会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单位的，经本会理事会议讨论

通过，解除其相应的协会职务。 

第十七条   公约成员应当自觉接受有关政府部门的

业务指导，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增强自律意识，促进

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第十八条  公约组织实施机构及公约成员在实施和履

行本公约过程中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公约由德宏州房地产行业协会负责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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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本公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签署栏 

经认真研读本公约全文，我单位及所有从业人员均已知

悉本公约全部内容并完全理解其含义，一致同意签署本公

约。作为本公约签约单位及所有从业人员的授权代表，郑重

承诺：完全接受和践行《德宏州房地产中介行业自律公约》，

接受德宏州房地产行业协会的监督。如有违反，愿意接受依

据本公约规定做出的处理决定。 

 

 

企业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签名）： 

 

 

年    月   日 
 


